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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学院文件 

院发[2025] 2号 

自动化与智能学院本科生参加科研创新活动奖励办法 

为进一步推进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，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，

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，营造学院科学研究氛围，激励我院广大

同学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，明确科研创新成果在推荐优秀本科

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时的分值奖励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 

一、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研究生的有关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学校规定”），智能学院本

科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学科竞赛、发表论文、

获得专利，在申请参加推免排序时可获科研创新素养模块分值，

该模块在推免排序总成绩中占比 4%。 

二、根据学校规定，学院根据科研创新成果、水平级别、学

生贡献程度细化评分标准。科研创新素养模块分值满分 4分，其

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加分上限 1.5分，学科竞赛加分

上限 4分，发表论文加分上限 2分，获得专利加分上限 2分。 

各项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 

1.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结题后，按结题级别

和成员排名确定加分额度，若参加多个大创项目，取最高一项的

加分额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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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 排名 1 排名 2、3 

国家级 1.5 1.0 

北京市级 1.0 0.5 

2.参加本科生院认定的学科竞赛获奖学生加分额度如下： 

级别 智能承办竞赛加分 
校内其他单位承办

竞赛加分 

S类竞赛获奖 4 4 

A类竞赛二等奖及以上 3.5 2.5 

A类竞赛三等奖 3 2 

B类竞赛二等奖及以上 2.5 1.5 

B类竞赛三等奖 1 0.5 

说明： 

⚫ 如竞赛设特等奖，则特等奖按一等奖认定加分，以此类推。 

⚫ 智能学院承办，暂未纳入本科生院认定的学科竞赛经当年学

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核准后参照上表加分。 

⚫ 同一学科竞赛，按最高成绩加分，不重复加分；不同学科竞

赛，分别加分。 

⚫ 数学类、物理类竞赛，每类竞赛仅计算一项最高成绩。 

⚫ S 类、A 类、B 类竞赛得分采用相应级别的加分×系数，获

奖证书中排序 1-3 名的成员系数为 1，4-6 名系数为 0.8，7-10 名

系数为 0.6，排序 11及以后的成员系数为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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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非理工类竞赛不加分。 

⚫ 学科竞赛成绩以学校本科生院学科竞赛系统中记载的信息

为准。若参赛成绩尚未录入该系统，则须由我校承办学院出具含有

明确获奖等级的正式证明（仅公示的成绩不予认定）。如无法提供

符合上述要求的证明，相关竞赛成绩将不予认定。 

⚫ 在学科竞赛组委会官方报名成功时所适用的竞赛等级，即使

获奖后因学校当年度调整而被认定为较低等级，该报名批次的获奖

者仍可按原等级获得相应加分；在调整生效后才报名参加的，则按

调整后的最新等级执行。 

3.论文要求学生本人为论文的第一作者，并以北京交通大学为

第一单位发表，内容与所学专业相关。论文必须在当年 8 月 31 日

前见刊或被检索到，否则不予以承认。按照《北京交通大学科研分

类分级办法（试行）》 (校发[2020]29 号)中的规定，相应分档对

应的加分额度： 

分档 加分 

“上水平”及 1-2级 2 

3-4级 1.5 

5-6级 1 

7级 0.3 

说明： 

⚫ 发表在与学生所在专业相关的顶级会议论文，由学生本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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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，经当年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委托专业教授评议后确定加

分分值。 

⚫ 表中 7级论文加分只记一篇。 

4.学生为第一申请人，并以北京交通大学名义获得的发明专利

加 2 分。专利需与所学专业相关，且必须已于当年 8 月 31 日前获

得授权，处于受理阶段的专利不予以承认。 

三、本办法适用于 2022级、2023级本科生，由学院推免工作

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（含本办法条款未涵盖的事项）。 

四、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原《自动化与智能学院本

科生参加科研创新活动奖励办法》（院发[2024]17号）文件废止。 

 

 

自动化与智能学院 

2025年 5月 20日 


